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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2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

4月5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于2024年4月10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召开。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相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王壮利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王相荣先生和王壮利先生的简历见公司 2024 年 3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1、选举王相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2、选举王壮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相荣先生担任公司

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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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旭波先生、颜土富

先生、郑晓东先生、邓凌莉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浩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1、聘任张旭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2、聘任颜土富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3、聘任郑晓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4、聘任邓凌莉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5、聘任杨浩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旭波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张旭波先

生简历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鉴于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同意聘任石钰女

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石钰女士简历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经审议，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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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委员会，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1、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具体为：戴海平、王相荣、颜世富，戴

海平为委员会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具体为：黄溶冰、王壮利、戴海平，黄溶冰为

委员会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具体为：颜世富、王相荣、黄溶冰，颜世富为

委员会召集人 

4、战略决策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具体为：戴海平、王相荣、王壮利、张旭

波、颜世富，戴海平为委员会召集人。 

以上人员简历见公司 2024 年 3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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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张旭波，男，中国国籍，获匈牙利永久居留权，1969 年 9 月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曾任职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及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银行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副总经理，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兼

任浙江大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漫酷广告有限公司董事，江苏万圣伟业网

络科技公司董事，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董事，

利欧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看财经文化传媒（深圳）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盛

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吉舒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旭波先生

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张旭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662,9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张旭波先生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张旭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

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颜土富，男，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 年 8 月生，中专学历，曾

任浙江利欧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现同时担任利欧集团浙

江泵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利欧华

能泵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利欧集团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利欧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台州利恒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温岭

利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利普诺持之水泵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温

岭利欧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监事，利欧集团泵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利欧智慧流体

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江铂美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浙江利欧园林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利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浙江利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江博格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江维特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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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土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890,7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颜土富先生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颜土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

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郑晓东，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 年 9 月生，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任职于长城宽带、好耶集团等公司。2014 年 6 月-2021 年 3 月担任利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4 月-2021 年 3 月担任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2014 年至今担任利欧数字首席执行官。2023 年 4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郑晓东先生长期从事数字营销领域的相关工作，有资深的互联网与市场营销经验，

连续多年担任虎啸奖评审主席，金投赏、艾菲、虎啸奖等多项国内外营销创意大奖

终审评委，现担任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副会长、上海广告协会副会长。 

郑晓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82 万份。

郑晓东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晓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邓凌莉，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2月生，南京政治学院

哲学专业法学学士、南京政治学院新闻学专业文学硕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

瑞商学院金融管理博士。曾任中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香港凤凰卫视上海新

闻中心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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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凌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00万份。邓

凌莉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邓凌莉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杨浩，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8月生，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本科、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2010年2月至

2013年2月任职于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综合部职员；2013年3月至2017

年3月，先后任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融资部副经理、资金管控部经理；

2017年4月至2022年2月任职于中化资本有限公司，担任创新战略部总经理；2022年

3月至2023年6月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财务总监。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杨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浩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石钰，女，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

册内部审计师。曾在斯凯网络、环球实业等多家海外上市公司担任审计负责人。 

石钰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35,300 股，持有公司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64 万

份。石钰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石钰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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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